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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草案）
敎育部份的分析及討論

張子明＊

前 言

一九八七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國政府關於澳門問題的聯

合聲明》出席。

一九九一年七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草案）徵求意見

稿》發出。

一九九二年三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草案）》發出。

本文就該三份文件中的敎育部份作一相互比較分析，並從敎育科學及敎育專

業的發展看與基本法（草案）的離異。

中葡聯合聲明的精神

中葡聯合聲明第二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根據“

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方針，對澳門執行如下的基本政策：

（二）澳門特別行政區直轄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除外交和國防事務屬中

央人民政府管理外，享有高度的自治權。澳門特別行政區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

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

（十二）上述基本政策和本聯合聲明附件一所作的具體說明，將由中華人民

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之，並在

五十年內保持不變。

＊敎育曁青年司敎育硏究曁敎育改革輔助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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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言之，中央政府只管國防和外交，這是最基本的原則，其餘特區內的事務

則交由《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之。

中葡聯合聲明與基本法（草案）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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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葡聯合聲明》中有關敎育部份的說明，列擧了一些較爲受關注的、較大

的事項，但並不意味着將來特別行政區（包括特區政府、私人團體、學校和學生

）不可以從事《聯合聲明》未有寫上的事項。而《基本法》也不宜將《聯合聲明

》中的條項縮窄或將之條件化，如《聯合聲明》中的：“各類學校均可繼續開辦

，保留其自主性”，《基本法》（草案）卻變成：“澳門原有各類學校均可繼續開

辦。澳門特別行政區各類學校均有辦學的自主性，依法享有敎學自由和學術自由

。”前者的“保留其自主性”被縮窄爲“辦學的自主性”，至於敎學及學術的“

自主性”就被條件化爲“依法”享有敎學自由和學術自由。

其實，不單“各類學校”須依法，“特別行政區政府”也須“依法”。

基本法如何分配特區政府與私人團體、學校間的權力

在《基本法（草案）》中，介定了制定敎育政策、敎育體制和管理、敎學語

言、經費分配、考試制度、承認學歷和學位等政策、推動敎育的發展、與及逐步

推行義務敎育等職權屬於將來特別行政區政府。這之中，是將《聯合聲明》中，

本來屬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權力撥歸“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及加上一些新
的權力（在聯合聲明中無提及者），在這樣的情況下，原來可以屬於“各類學校”

的權力，就得抽調給“特別行政區政府”，而予“各類學校”以“依法”的規限。

像敎學語言，《聯合聲明》中並沒有指明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權力；澳門的

現實是學校可自行採用敎學語言；而澳門敎育界也認爲敎學語言應屬學校的自主

權（見澳門日報29／ 5／ 1 9 91 ）。但《基本法（草案）》就把敎學語言列

入將來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權力範圍。

敎育科學的發展挑戰敎育體制和考試制度

對“敎育體制”的理解，相信一般人都會認爲是：由政府制定學制結構，如

小學六年，中學五或六年等。

但一項名爲“學業目標及目標爲本的評估”制度（T arget s and T arget－

Rela t ed As s es smen t 簡稱 T．T．R．A．）將爲敎育帶來體制上的變革，學校

級別不再以年齡爲基礎來劃分，而是各科按照學生所達到目標的等級來進行敎與

學，可採用的方法是，學生按各科不同的能力等級分組上課（Spl i t Clas s）

，於是級別及年制將被打破，或採用給予先進學生“增潤練習”（En r i c hmen t

E x e r c i s e）、後進學生“訂正練習”（Co r r e c t i v e E x e r c i s e ）的“通達

學習”（M a s t e r y L ea r n in g）。

傳統的考試制度（公開考試）的方式和意義也將隨之改變，達到目標就爲之

合格的“標準參照”（C r i t e r i on－ R e f e r enced）將取代以分數論高低成敗

的“常模參照”（ Norm－ R e f e r enc ed）。

399



這些採用科學的方法和人性化來進行的“個別敎學”（ Individualized
Instruction ），正是要改革大批量生產式、工廠式的、只培養尖子、淘汰程

度不合的、形成高次品率的敎育，而回歸“因材施敎”的理想和原則。

對還未實施強迫敎育的澳門來說，把學生通通都關進學校裏所產生的如學生

行爲問題等，未見嚴重，但隨着敎育的普及、規模的擴大，一些先行國家的經驗

和他們所採取的方法，值得澳門作爲殷鑑。

這些措施和方法，對澳門來說，似乎是很遙遠的事，但在外國已行之有十多

年，而香港在九二年撥款開始推行（見香港敎育統籌委員會1 990第四號報吿

書） 。

除非澳門不要跟上這些敎育科學的發展，否則我們對敎育體制的理解和要求

，必須採取彈性的態度，而《基本法》必須予體制和考試等以寬鬆的定義，才不

致限制敎育的發展。如果“敎育體制”被理解爲“統一年制”的話，那是旣不符

合敎育科學、不符合澳門敎育的實際、澳門敎育界也是不表贊同的（見澳門日報

2 9 ／ 5 ／ 1 9 9 1 ） 。

敎育專業化挑戰傳統的敎育管理

敎育的發展已從政府→學校→敎師→學生這命令層層下壓的從屬關係而變爲

：學生→敎師→學校→政府這樣一圈一圈的擴散開去，而圈外的對圈內從旁協助

，這是敎育的發展趨勢，也是民主式的敎育。正如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

讓澳門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自治，同樣，澳門特別行政區社會內各個領域也應享

有高度的自治。

一項名爲“學校爲本”（School －Based）的槪念就是強調學校是敎育的

中心，只有把敎育的重心放在學校，使學校自主管理（School －Based Manage
ment），以及各學校按照其本身及學生的情況和需要來設計學校本身的課程發

展（ School －Based Curr iculum Development）才有利達致高效能的敎

育（Ef f ect i ve Educat ion），而學校本身自主管理則須輔以校本員工發展

（School －Based Staff Development ），校本課程也須要敎師的專業化

（ Profess i onalism）和發展以學校爲本位的敎師進修（School －Based
INSET）（ I ns et ＝ I n－Service Educat ion for Teachers ），此外還

有以學校爲本位的自我評估（ I n－school evaluation）等。

上述都是往敎育自主、學校自主的方向發展，而政府的職責是合理和公正地

進行經費分配、擔當社會資源重分配的角色，並予以敎育、學校適時的輔助。

所以站在敎育專業的角度，敎學語言可由學校自行訂定、學術資格與承認學

位級別的制度也可由有關的學校或大學自行制定，澳門旣是一自由開放的地區，

本地的學校自會因應其辦學宗旨、敎育理想與及學生的出路而設計其敎育制度，

最主要的是敎師隊伍的專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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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對於往外國升學的學生或外來的移民，私人機構自有其認可和判斷的方法

，如現在一樣。至於公共機構方面，實不宜採取學歷或文憑主義，對公務員的入

職，應採取一公開考試的制度，考試的內容應爲從事該職位所應熟悉的法律、所

應具備的知識、能力和經驗。

最後建議

一、刪除有關敎育自由的“依法”二字

旣然《基本法（草案）》已將《徵求意見稿》中：“澳門特別行政區依法逐

步推行義務敎育。”中的“依法”二字除去，筆者也認爲，應將草案第一百二十

二條：“………依法享有敎學自由和學術自由………”中的“依法”二字刪去，

因爲教與學的自由和學術自由並不影響其他人的自由，若要強調“依法”，則基

本法中所有有關將來特別行政區政府、私人團體、居民的權利、自由與義務都冠

上“依法”一詞，但看來沒有這個必要，《基本法（草案）》也不是這樣，而法

律有其層次高低，也有其他基礎性的法律如民法、刑法等規範和適用於各個領域

，這些基礎性的法律當然也適用於敎育，所以“依法”二字可以刪除，以體現敎

育和學術的自由，擺除這等予敎育和學術以箝制的字眼。

二、將“義務敎育”改爲“免費普及敎育”

“義務敎育”的意思，是居民到一定的年齡，有權利、也有義務到學校接受

敎育，換言之，義務敎育帶有強迫性，但“學校”不一定就等於“敎育”，家長

應有選擇敎育其子女方式的自由和權利，故此，只宜鼓勵，不宜強迫入學。特區

和國家行政機關，在敎育上，也沒有甚麼特定的東西要強迫“灌輸”給澳門特別

行政區的兒童的，而“免費普及敎育”則意味着每一個兒童都有物質條件去接受

其應得的敎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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